
 

 

 

 
 

 

 

 

 

 

 

 

中国税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涉税风险清单(2） 

 

 

序号 税种 
风险 

要素 
具体税收风险描述 

风险易发

行业 

1 

土地 

增值税 

税率 

税额 

预售房地产时未按房地产类型

和预征率分别申报预缴土地增

值税。 

房地产业 

2 
征税 

对象 

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

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

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资产等发

生所有权转移的，未视同销售

申报纳税。 

3 
计税 

依据 

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预缴计税

依据不匹配。 

4 
征税 

对象 

达到应清算或可清算条件而未

进行清算。 

5 
征税 

对象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其建造的商

品房进行投资和联营，未申报

缴纳土地增值税。 

6 
征税 

对象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

筑物及其附着物时，对未办理

土地使用权证而转让土地的情

况，未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7 
计税 

依据 

在转让土地权属时，转让价格

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少申

报缴纳土地增值税。 

8 契税 
征税 

对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再

转让的，未对补交的土地出让

价款和其他出让费用等补缴相

应契税。 

所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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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契税 
征税 

对象 

将国有划拨用地改变土地性质为出让地时，未以补缴的

土地出让价款为计税依据缴纳相应的契税。 

所有行业 

10 
土地 

增值税 

计税

依据 

转让房屋和土地权属时，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

由导致少申报缴纳契税。 

11 

印花税 

征税

对象 

购销合同或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包括供应、采购、协

作、补偿、易货等合同）在签订时未按购销金额依“购

销合同”税目计税贴花。特别是易货合同的计税依据未

包括易货的金额（另有规定的除外）。 

12 
税率

税额 

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转让合同未按照“产权转

移书据”申报印花税。 

13 
征税

对象 
投资方股权变更但未申报缴纳印花税。 

14 
税率

税目 

企业签订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的加工承揽合同，合同中

不划分加工费与原材料金额的，没有按全部金额，依照

“加工承揽合同”计税贴花；合同中分别记载加工费金

额与原材料金额的，在签订时未分别按“加工承揽合

同”、“购销合同”计税合计贴花。 

15 
计税

依据 

企业已贴花的应税合同，在修改后增加所载金额的，未

对增加金额部分缴纳印花税；对已签订但未履行的合同

未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16 
税率

税目 

税率税目适用错误风险。同一凭证，因载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经济事项而适用不同税率的，若分别记载金额，应

分别计算应纳税额贴花；若未分别记载金额的，按税率

高的计税贴花。 

17 
计税

依据 

签订无金额的框架合同时未贴印花税或仅贴 5 元印花，

实际结算时未按规定补贴印花税。 

18 

城镇土地

使用税 

计税

依据 

申报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面积少于土地信息登记面积或土

地面积发生变化未及时报送修改税源信息，导致城镇土

地使用税申报不实。 

19 
征税

对象 

企业同时拥有应税土地和免税土地，征免界限划分不

清，错误申报缴税。 

20 
减免

核准 

申请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优惠的，没有按规定

办理减免税核准手续，自行少计算缴纳税款。 

21 
纳税

地点 

跨区土地税源未进行信息报告，导致城镇土地使用税漏

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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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车船税 

征税 

对象 

挂车等无需购买交强险的车辆未申报缴纳车船

税。 
运输行业 

23 征税 

对象 

车船用于抵债期间，持有抵债车船方，未申报车

船税。 
所有行业 

24 资源税 
征税 

对象 

开采或者生产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

产、盐等未申报资源税。 

开发资源税应

税产品行业 

25 
车辆 

购置税 

征税 

对象 

免税车辆因转让、改变用途等原因，其免税条件

消失的，未在免税条件消失之日起 60 日内到主

管税务机关重新申报纳税。免税车辆发生转让，

但仍属于免税范围的，受让方未自购买或取得车

辆之日起 60 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重新申报免

税。 

所有行业 

26 
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征税 

对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申报未申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保障金实行分档征收，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比例 1%（含）以上但低于 1.5%

的，三年内按应缴费额 50%征收；1%以下的，

三年内按应缴额 90%征收；对在职工总数 30 人

（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27 
征税 

对象 

个人所得税申报的单位职工人数、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与残疾人保障金申报信息不匹配。 

 

 

 

 

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中国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申请

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及审计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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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mailto:info@kaizencpa.com

